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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友”违规野游探险

救援是否应该个人“埋单”？

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副
会长刘思敏建议，可进一步完善法
规，对具体救援费用分担比例和内
容进行细化，包括什么样的情况下
收费、收费的标准如何确定等。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
院副教授申海恩说，我国应急救
援总体以公共部门无偿救援为主
体。有偿救援应作为公共救援的
有益补充，在范围、收费、经营资
质等方面都需要进行立法规范，
避免有偿救援过度收费，防止有
关机关推诿不履行所承担的公共
救援职责。

申海恩认为，黄山市此番发布
的征求意见稿还需对何种情况下
引入非公共机构应急救援进行详
细规定，对实施非公共机构应急救
援的程序、收费依据等进行细化，
以平衡公共救援和非公共机构第
三方有偿救援之间的关系。

“景区不能因有偿救援而放松
安全管理。”申海恩说，原则上，景
区应当对其经营范围内的安全事
件提供必要的救援服务。对旅游
者在未开放景区遇险需要救援的，
属于公共救援职责范围内的，由公
共部门实施无偿救援，景区因对相
关情况较为了解，应承担相应的信
息提供以及必要的救助处置措施。

绿野救援队创始人吕忠洪认
为，不仅要依靠政府来规范，商业公
司也可以与民间救援力量发展合
作，比如保险公司推出户外险等，

“驴友”外出可以买一张救援卡，到
哪里都可以随时呼叫救援服务。

珍爱生命、敬畏自然才能避
免悲剧的发生。吕忠洪等业内人
士建议，旅游部门和相关景区要
加强对违规野游、探险的警示宣
传，户外极限运动俱乐部、协会等
社会组织要切实强化行业自律，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要擅自进入未
开发景区景点。

陕西一专业户外搜救组织的
领队表示，在进行登山等探险旅
游前，必须做足“身体+心理+知
识+装备”的全方位准备。今后对
于“驴友”们不当占有和耗费公共
救助资源的行为，要依法管理和
依法处罚，这对规范室外冒险和
探险行动也有积极的引导意义。

新华网消息 日前，
安徽省黄山市文化和旅
游局向社会征求意见，拟
将有偿救援的施行范围，
从黄山风景名胜区扩大
到整个山岳型景区。

近年来，随着户外探
险运动兴起，“驴友”擅自
进入禁区遇险的事件频
发，给当地带来巨大安全
风险和经济负担。户外
探险救援该由机构还是
个人“埋单”，成为社会热
议话题。

2018年，黄山风景名胜区试行有
偿救援，制定了国内首部有偿救援制度
的规范性文件。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
稿，旨在将有偿救援的施行范围从黄山
风景名胜区扩大到整个黄山市的山岳
型景区，并对有偿救援的费用项目、审
议流程及法律责任等进行了细化。

例如，救援人员劳务费用按照其工
资和实际救援时间确定；属地政府将针
对无异议不支付有偿救援费用的旅游
活动组织者及被救助人进行依法追偿；
旅游活动组织者及被救助人支付有偿
救援费用，并不免除其擅自进入未开发
开放区域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

黄山以外，全国多地景区也在试
水有偿救援办法，例如四川省四姑娘
山景区、稻城亚丁景区等。稻城亚丁
发布的有偿救援制度公告根据搜救路
线“明码标价”：亚丁村、叶儿红村至康
古贡嘎银河区域，搜救费用从1.5万元
起算，其他四条路线搜救费用均为2万
元起步。

黄山风景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
副主任程光华表示：“实施有偿救援不
是为了‘收钱’，更重要的目的是有效
遏制擅自进入景区未开发开放区域的
旅游或探险行为，更好地维护游客生
命财产安全和景区生态资源安全，将

有限的救援力量和资金投入到正规游
览线路的保障中。”

据统计，2014年，黄山风景名胜区
共堵截、查处“驴友”擅入景区未开发开
放区域50批262人次，2015年堵截、查
处24批193人次，2016年为24批212
人次……这期间，景区每年的救援量为
400起左右，其中一般救助约占75%，
较大或伤病情况严重的约占25%。一
年直接费用支出少则数十万元，多则数
百万元，基本由景区负担。

有偿救援办法实施近一年，黄山
风景名胜区堵截、查处的违规探险“驴
友”数量明显下降，减至3批41人次。

黄山市山岳型景区有偿救援指导
意见（征求意见稿）发布后，赢得了网
友一边倒的支持和“叫好”。微博上一
项投票显示，近 7000 名参与者中，
92.67%的人表态支持，其中逾四分之
一的网友“建议全国推广”。

网友们表示，违规冒险理当依法
依规承担相应责任，而做出合理补偿
是其中应有之义。“付出代价才能让某
些心安理得挥霍公共救援资源的人三
思而后行。”一位网友说。

“猎奇不是破坏规则、以身试险的
借口。我觉得收费的办法很好，可以
约束一些人盲目冒险，督促游客遵章
守纪，安全文明旅游。”正在黄山旅游
的吕先生说。

不过，网络上也有部分声音担忧，收
费或扭曲救援行动的人道主义底色。“收
费会不会对无偿救援项目产生不利影
响？景区会不会因此放松安全方面的管
理？”还有人担心，“部分遇险人员可能担
心承担巨额救援费用，不愿或延迟报警，
从而导致不该发生的悲剧出现”。

针对有偿救援，黄山市文旅局称，
意见稿的出炉是贯彻落实上位法要
求，有着充分的上位法依据。例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八十二条
规定：旅游者在人身、财产安全遇有危
险时，有权请求旅游经营者、当地政府
和相关机构进行及时救助。旅游者接
受相关组织或者机构的救助后，应当
支付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

《安徽省旅游条例》第五十六条规
定，“在禁止通行、没有道路通行的区
域，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违反规定
开展风险性较高的旅游活动。违反前
款规定发生旅游安全事故产生的救援
费用，应当由旅游活动组织者及被救
助人相应承担。”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
教授王雷表示：“‘驴友’接受救援时须
支付应由个人承担的相应费用，符合
民法权利、义务与责任相协调统一的
法治原则，可起到一定的震慑警示作
用。”他认为，“驴友”的某些不负责任
的行为，可能导致公共救援资源的无
底线支出；政府需要把更多的资源和
精力投放到其他公共领域。

有偿救援要规范透明
避免过度收费

多数网友支持有偿救援

黄山拟扩大有偿救援范围，多地景区开展相关探索

湖北科技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是湖北科技
学院直属的二级甲等综合医院，现有职工500
人，其中正高职称29人，副高职称65人；博士
27人，硕士52人；二级教授4人，三级教授4
人；国务院津贴专家1人，省政府津贴专家5
人，楚天学者和彩虹学者4人，开放病床650
张。开设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精神
科、老年科、心理科、中医康复科、感染性疾病

科、肿瘤科、五官科、皮肤科、体检中心、检验
科、病理科、放射科、超声科、机能科等临床医
技科室；购置有磁共振（MRI）、CT、彩超、全
自动生化分析仪、DR机、数字胃肠机等一系
列先进的大中型诊疗设备。

医院秉承“科教创院、人才强院、特色兴院”
的办院理念和“为病人谋福利、为咸宁添活力”
的服务理念，全心全意为人民的身心健康服务。

湖北科技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医院地址：湖北省咸宁市温泉马柏大道168号（东门）、茶花路58
号（西门） 健康热线：0715—8102616


